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98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6.7.30
一、本會第1297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衛生署陳報修正後之「『衛生大樓』暨『防疫中心』興建工程計畫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生醫管理中心」興建工程計畫部分
1.本案衛生署結合指標性都市更新政策，協助中研院發展國家生技發展園區，擬重新規劃南港區新光段44,411平方公尺機關用地，分期分區建設「生醫管理中心」。第一期計畫擬於97年增編5.8億元徵收範圍內3,843平方公尺私有機關用地，解決本基地無法建築及周邊園區、202廠出入道路不便問題；並於96-100年期間編列10億元工程經費，新建「衛生大樓」供署本部、藥政處、食品處、管制藥品管理局、中醫藥委員會、藥物食品檢驗局等部分行政單位檢驗及辦公，原則可行。

2.本案未來之建設與工程實際經費，應按工程進度及預算執行情形檢討編列，並俟規劃設計圖說概算達到約30％成熟度時，由衛生署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檢具相關書圖文件，函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年度所需經費，請循預算程序辦理。

3.公有土地部分，如本計畫擬使用胸腔病院經管國有土地，請衛生署依「國有財產法」第38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及各級政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等規定辦理撥用，以符管用合一。

4.私有土地徵收部分，請衛生署擔任需地機關，依據本案整體計畫，委託台北市政府代辦相關私有地之徵收及拆遷補償。其中，基地東側擬配合國防部202廠及中研院國家生技發展園區，留設寬度18公尺道路之構想，請衛生署先會商台北市政府、國防部軍備局、中研院、國產局及營建署等機關，研提具體方案據以辦理。

5.本案第二期計畫於101年拆除其餘老舊房舍，開發興建南港生技園區「生技大樓」與「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辦公室」一節，建議保留。由於本基地尚有樓地板面積可供分配，請衛生署與研考會、國產局及內政部協商，將政府組織再造成立「衛生及社會福利部」之需求，納入考量；或配合華山地區及新莊副都心等2處中央合署辦公大樓進駐機關配置，通盤檢討，作統一之規劃與分配，並提供附設停車場供公眾使用，協助解決本區停車困難問題。

6.衛生署96年7月19日函，業已將「衛生大樓」修正為「生醫管理中心」，惟計畫書摘要內容似與正文內容有所出入，坡度30％以上限制開發區之開發構想有疑義，均請衛生署配合修正。

7.鑒於「衛生大樓」將配合生醫管理中心計畫整體規劃分期分區建設，與竹北「防疫中心」功能定位不同，同意分案辦理。請衛生署儘速會商相關機關，完成「生醫管理中心」整體規劃，俾利據以辦理本案後續用地取得、道路闢建及開發建設。

(二)「防疫中心」興建工程計畫部分

1.本案衛生署為配合後SARS重建之需，計畫將疾管局位於台北市林森南路辦公室、南港昆陽之實驗研究及疫苗研發遷建至竹北「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一案，不但可減緩環境衝擊，提升土地使用效益，並吸引民間相關產業投資進駐「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發展當地防疫與衛生醫藥健康產業，符合政策目標。本計畫於96年至100年期間，編列總建設經費19.99億元，於竹北「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新建「防疫中心」，供疾病管制局總局及第1分局610人使用，原則可行。

2.本案未來之建設與工程實際經費，應按工程進度及預算執行情形檢討編列，並俟規劃設計圖說概算達到約30％成熟度時，由衛生署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檢具相關書圖文件，函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年度所需經費，請循預算程序辦理。

3.用地取得部分，請衛生署依租地程序，向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申請租用該管新竹縣竹北「新竹生物醫學園區」醫療專三區民間企業區B街廓、面積2.8525公頃土地新建「防疫中心」；相關租金，請納入衛生署年度預算中辦理。

4.鑒於防疫工作具即時性及不可等待性，同意本案與南港「衛生大樓」分案辦理；後續所需辦理之相關作業，如：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土地租用之協商、都市設計之審議、建築執照之請領與建造等，請衛生署加速辦理，並請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環保署、新竹縣政府等機關積極協助。

三、「台灣景氣指標及對策信號之檢討修正」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新編景氣指標及對策信號同意於今(96)年8月正式對外發布，與會委員及代表意見併請參考。
(二)由於部分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較為落後，請經濟部及相關機關盡力提前發布，以利景氣指標編製及相關單位使用，並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主計處考量各統計機關人力及預算的需求，儘量優予支應。 

（散會：下午5時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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